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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公告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出资４．７９亿元收购黑河市兴边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边
矿业”）７０％股权。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对延伸公司上下游产业链，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积极意义。

● 本次收购事宜还需提交公司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１、公司此次拟收购鹤岗东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兴边矿业４７．７６％股权，价款为３．２９

亿元；收购龙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兴边矿业２２．２４％股权，价款为１．５亿元。 本次合计收
购兴边矿业７０％股权，价款为４．７９亿元。 公司已就上述事项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分别与转让
方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公司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黑河市兴边矿业有限公司７０％股权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１５人，参加表决的董事１５

人，此议案获赞成票１５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此次收
购股权事宜还需提交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鹤岗东兴集团有限公司
１、鹤岗东兴集团有限公司是１９９３年在鹤岗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佟振茂，注册资本２１００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为黑国２３０４０５７３１２８４６０９，公司主营业务为
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矿山配件、汽车销售、橡胶制品、硅石产品、

煤炭、钢材的销售。

该公司在黑龙江省、山西省等地共有煤矿１１处，设计生产能力超过２００万吨 ／年，煤炭
加工能力１５０万吨 ／年，焦化１００万吨 ／年（居黑龙江省第一），有丰富的煤炭生产和管理经
验。 ２００８年年底总资产为５．７６亿元，净资产为２．５９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６．９１亿元，净利润
０．５３亿元。

（二）龙电集团有限公司
龙电集团有限公司是１９９５年在哈尔滨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晖，

注册资金１５，２４４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为开发国２３０１９８１２６９７８６６１。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
力生产、电厂维修、电力技术服务；投资兴办企业，应用软件开发、服务；销售五金交电，

销售煤炭和开发生产销售电力设备。

该公司近几年主要从事煤炭销售、电力相关设备材料供应等业务。 ２００８年年底总资
产为７．１２亿元，净资产为２．８３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６．７亿元，净利润０．１２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兴边矿业是在黑龙江省工商局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该矿是一家民营煤矿。 ２００４年

９月经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黑发改能源［２００４］９９０号｝批准动工兴建，于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２４日通过竣工移交验收（黑发改建字［２００８］１７２４号批准）。 该矿各种证（照）件手续
齐全，批准产能６０万吨 ／年，煤炭保有储量４６８９．８８万吨（评估数据），可采储量３０５８．４１万
吨。 兴边矿业原注册资本１，１８０万元，２００９年５月增资扩股１５，８００万元，增资后兴边矿业
的注册资本为１６，９８０万元。 该矿目前的股权结构为鹤岗东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７７．７６％

股权，龙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２２．２４％股权。

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兴边矿业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大信审字［２００９］第１－１２４３号）。 根据审计报告，兴边矿业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
的资产总额为７６，４８６万元，负债总额３６，０７２万元，应收款项０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０

元，净资产４０，４１４万元。 兴边矿业２００９年１－４月主营业务收入５，４１５万元，营业利润１，６８１

万元，净利润为１，３５０万元。

公司委托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兴边矿业的资产评估，并出具了《黑河市
兴边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鄂信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０５２号），报告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此次评估对象为兴边矿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范围为兴边矿业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在评估报告书约定的评估目的下，在持续经营等假设条件下，兴边矿业股东
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４０，７５２．９１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与鹤岗东兴集团有限公司就受让其持有的兴边矿业４７．７６％股

权事宜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该部分股权的对价为３．２９亿元。 公司在协议生效后
１０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壹亿伍仟捌佰万元（１．５８亿元），２０日内再支
付壹亿伍仟陆佰万元（１．５６亿元）。 余款壹仟伍佰万元（０．１５万元）作为未披露及或有负债
抵押款，抵押期满６个月后支付，合计支付人民币叁亿贰仟玖佰万元（３．２９亿元）。 协议经
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与龙电集团有限公司就受让其持有的兴边矿业２２．２４％股权事
宜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该部分股权的对价为１．５亿元。公司在协议生效后２０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１．５亿元）。 协议经双方签
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本次收购价格（按１００％股权计算）的构成包括：（１）评估的公允市场价值４０，７５３万
元；（２）２００９年５月兴边矿业增资扩股１５，８００万元；（３） 递延所得税负债１２，７９８万元；（４）

收购折让９２２万元。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实施收购后， 拟委托合作方———鹤岗东兴集团有限公司对煤矿进行管理和运

营，同时公司派驻财务和销售人员进行日常经营监管。 对矿方现有留用人员继续延用煤
矿合同制用工。 为解决安全、技术、生产问题再引进的专业或高级管理人员用人机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公司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会产生其他关联交易，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兴边矿业可为公司所属电厂提供稳定的煤源， 对于平抑区域煤炭价格和

提升电厂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公司在黑龙江省获得更多的煤炭资源，争取
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收购兴边矿业还可取得稳定的经济效益，按目前经营情况测算，

全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１３．３９％，税后投资回收期８．３６年。 收购兴边矿业对于延伸公
司上下游产业链，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积极意义。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股权转让协议
４、审计报告
５、评估报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收购黑河市兴边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边矿业”）７０％股权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出资４．７９亿元收购鹤岗东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兴边矿业
４７．７６％股权及龙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兴边矿业２２．２４％股权， 本次合计收购兴边矿业
７０％股权。

我们认为，公司此项收购对延伸公司上下游产业链，缓解煤炭供需矛盾，寻找新的
利润增长点是有利的。 同时对公司的现金流量、资金使用效率、偿债能力等方面不会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在财务上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此次
收购股权事宜还需提交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凌、张伟东、曲振涛、马海涛、申林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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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联系电话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长沙市固定电话号码统一升至
８

位，升位方式为在
原电话号码前加 “

８

”，本公司联系电话由此发生变更，现公告如下：

公司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７９７８１８

公司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５６６００２

请投资者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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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批准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２５

号），？ 核准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发行不超过

３９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人
民币普通股、向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大集团”）发行不超
过
２８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糖业烟酒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
普通股、 杭州源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３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
股、 浙江省天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不超过

１６６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
通股、张民一先生发行不超过

２７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杭州钢铁集团公
司发行不超过

２５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合计不超过
１

，

１７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人
民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 同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省商业
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２６

号），核准豁免浙商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而持有本公司不超过

９２０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合计持有公司
６６．０４％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入实施交割

阶段，现将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的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接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湖
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让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
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６７０

号），同意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农业集团”）转让其持有本公司的

６６９６

万股国有法人股，同意本公司
第三大股东湖南省南山种畜牧草良种繁殖场（以下简称“南山牧场”）转让其
持有本公司的

３０００

万股国有法人股。 详细情况见本公司
７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国有股权转让获得国务院国
资委批准的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农业集团转让给中信丰悦（大连）有限公司的
３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农业集团转让给浙商集团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
给国大集团

１６９６

万股股份以及南山牧场转让给浙江中信和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至此，本公司存量股份过户
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公司根据与农业集团签署的 《关于生物制药资产出售的协
议》，已将湖南亚泰生物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生物”）

９５％

的股权过
户给农业集团， 生物制药的其他资产将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入亚泰生物，公
司再将亚泰生物的其余股权过户给农业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已经配合中信卓涛完成了商务厅、工商局、外汇管
理局等部门的收购资金审批及收购资金专用账户的开户工作。 中信卓涛已于
４

月
１７

日将已确定的
７８７２

万美元收购资金全部从香港汇出，

４

月
２０

日， 上述收
购资金到达中信卓涛在境内开设的外资专用账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中信卓涛根据重组框架协议已将上述
７８７２

万美元收购
资金全部支付到我公司结汇账户。 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约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结
汇工作，并根据部分银行在减免利息、复利和罚息后确定的债务清偿数额，分
步清偿银行债务。 同时，公司根据框架协议和资产收购协议，正积极办理将相
关资产过户给中信卓涛的工作。

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根据框架协议、重组方案和中国证
监会的批复，已经启动将房地产资产注入本公司的相关工作。

三、资产重组未完成的原因及后续进度安排
中信卓涛安排的收购资金额度是依据重组方案和此前公司与银行签订

的债务重组协议，并能达到
８０００

万“净壳”的重组要求而确定的。 但由于公司
重组从审批到实施的时间较长，尤其是乳业“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后公司资
金周转困难，无能力按照当初的协议约定按期归还银行利息，由此产生了较
大额度的银行利息、复利和罚息。

自公司重组方案得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以来，公司配合各重组方积极
与相关债权银行协商，要求各债权银行履行此前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并减
免公司在原债务重组协议签订后的银行利息、复利和罚息。 目前，已有多数银
行已经同意了公司申请的债务重组方案， 已确定的债务清偿数额约

３．２

亿元，

确认平移的债务约
３．１５

亿元，公司正根据协议要求加紧债务清偿和平移工作，

根据债务清偿进度，目前银行已确定的豁免利息约
２０００

万元。 尚未确定的银
行债务涉及的本金约

２．１８

亿元，涉及豁免利息约
３０００

万元、债务平移约
６７００

万
元。 公司将积极配合重组方与债权银行进行协商，申请债务平移并减免相关
利息、复利和罚息。 一旦银行同意公司申请的债务重组方案，并确定最后债务
清偿数额，公司将立即偿还相关银行债务。

中信卓涛已将前期确定的收购资金全部支付至公司，公司将尽快解除相
关资产的质押及冻结并将无瑕疵的资产交割给中信卓涛。

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将积极推进相关资产注入和新增
股份登记工作。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重组方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工作，并根
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于日前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预计亏损
６０００

万元的公告，该额度为
公司预计产生的经营性亏损，未包含公司因债务重组产生的损益，目前公司
已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约

２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重组期间
产生的损益均归属于资产收购方中信卓涛，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首创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６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五次
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并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会议
由董事长刘晓光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 会议经书面表决后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通过华夏银行亮马河支行向定州中诚水务有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华夏银行亮马河支行向定州中诚水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贷款期限为

２

年，金额为
４９４８

万元人民币，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
浮
１０％

。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
司申请

３０００

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⑴

同意公司为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美元（或等值港币）贷款提供担保，该笔贷款期限为
７

年（可展期
４

年）；利
率前三年

ＬＩＢＯＲ＋１．８％

，如展期则第四年至第七年利率也为
ＬＩＢＯＲ＋１．８％

；首创
（香港）有限公司将以取得贷款后所投资项目的股权进行反担保。

⑵

同意公司
与首创（香港）有限公司签署股权回购协议，如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到期无法
履行还款义务，根据双方拟签定的《股权回购协议》，公司需回购首创香港的部
分股权，如资金仍不足以归还银行本息，则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代为履行还
款义务；

⑶

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该笔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在民生银行朝阳门支行继续办理综合授信业务
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民生银行朝阳门支行继续办理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５

亿元整，期限为一年，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国际城
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并承担一切连带保证责任。 该笔贷
款期限为一年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５％

；秦皇岛
首创以不低于担保额的有效资产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
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１９

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股票简称：首创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７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以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
７０００

万元；累计
担保数量

７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秦皇岛首创将以不低于担保总额的有效资产为该
笔担保提供反担保；

●

对外累积担保数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２０６

，

２１０．５４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首创”）

向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国际城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贷款， 贷款期限为
一年，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首创”）是由秦皇岛市公

用事业局、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２８

，

３７５．０９

万元，双
方股东各持

５０％

。公司设计供水能力
３９

万吨
／

日，服务人口
８０．６

万人。注册地址：

秦皇岛市海港区民族路
２３６

号，法定代表人：程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末总资产为
５２

，

３１１．７６

万元， 负债为
３０

，

６７８．１３

万元， 股东权益
２１

，

６３３．６３

， 资产负债率为
５８．６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５

月份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６１２．５９

万元。该笔贷款用于偿还借款
及补充流动资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金额为
７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一年；

３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５％

；

４

、反担保：秦皇岛首创以不低于担保额的有效资产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该公司发展前景良好，能控制风险，同意为秦皇岛首创贷款提

供担保。秦皇岛首创将以不低于担保总额的有效资产为该笔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
２６２

，

５６５．５４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５５．９７％

；实际已经
发生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２０６

，

２１０．５４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４３．９６％

。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１０１

，

０２０．５４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２２％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股票简称：首创股份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８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首创（香港）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以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
美元（或等值港币）；累计担保数量

４０００

万美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将以取得贷款后所投资项目
的股权进行反担保；

●

对外累积担保数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２２６

，

７０５．３４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不超

过
３０００

万美元（或等值港币）贷款，该笔贷款期限为
７

年（可展期
４

年）；利率前三
年
ＬＩＢＯＲ＋１．８％

，如展期则第四年至第七年利率也为
ＬＩＢＯＲ＋１．８％

；公司为此笔
贷款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首创（香港）有限公司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经过中国商务部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为

１．２

亿
元港币。 注册地址为：香港金钟美国银行中心

１６１３

室。 公司定位于海外投融资
业务、水务产业价值链增值业务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与操作业务。公司成立
以来，根据确定的发展战略定位，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收购运作与国际
合作，经过三年的发展，已经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投资回报。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公
司合并总资产为港币

７．３

亿元，合并净资产为港币
２．１５

亿元。

２００８

年首创香港的
营业收入合并

９

，

７６７

万人民币，利润总额合并为
２

，

８４７

万人民币，净利润合并为
２

，

７５４

万人民币。 该笔贷款用于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贷款人 中银香港有限公司
借款人： 首创（香港）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 不超过３０００万美元（或等值港币）

期限： ３年、可展期４年，共计７年。

利率： 前三年ＬＩＢＯＲ＋１．８％，第四年至第七年如展期，则亦为ＬＩＢＯＲ＋１．８％

承诺费： 有效期内未提取的额度按照年利率０．１２５％收取。

提款有效期： １２个月
提款条件： １２个月内分次提清
代理费 无

四、董事会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能控制风险，同意为首创（香港）有限公

司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
２８３

，

０６０．３４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６０．３４％

；实际已经
发生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２２６

，

７０５．３４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４８．３３％

。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１２１

，

５１５．３４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２６％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股票简称：首创股份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９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
北京新大都饭店（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２１

号）

三、会议内容
１．

讨论、审议《关于公司为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

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登记及出席会议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凡欲出席股东大会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８

号静安中心三层北京首创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８

号静安中心三层
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８

４．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６８９０３５

５．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４６８９０３０

七、附件
１．

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表本人出席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２．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样式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出席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股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注：上述授权委托书之打印件或复印件均为有效。 ）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１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上午

９

时在郑州市伊河路
１５６

号郑州市嵩山饭店
５

号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７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

，

３９４

，

０９７

，

７６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１３％

。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宋春雷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郭本锋先生为公司董事，张昕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大会对张昕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９４

，

０９７

，

７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郑民高速公路郑州至开封段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资建设郑民高速公路郑州至开封段项目，项目建设技术标准和规模为双向四车道高速
公路

７２．６６

公里，投资估算金额
３５．０６

亿元。 同意授权董事会组织实施本项工程全部事项，包括履行有关
申报手续、 根据有关方面意见调整工程内容、 筹措项目贷款等建设资金并以相关公路收费权进行质
押，以及签署与项目有关的文件、合同等事宜。

表决结果 ：同意
９６５

，

９４４

，

８６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２９％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４２８

，

１５２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７１％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李丽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纪录；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郭本锋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附件

郭本锋先生简历
郭本锋：男，中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历任交通部
财会司主任科员、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资金部副经理、经理，国家资本金托管部经理、项目管理部经
理、福建厦漳大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兼任本公司、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三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国家资本金托管部经理、本公司董事。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时间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中欧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协
商， 决定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 旗下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１

） 和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

１６６００２

）继续参与邮储银行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以下简称“基金定
投”）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优惠方案如下：

一、延长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具体截止日期以邮储银行相关公告为准。

二、适用基金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１

）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２

）

三、优惠活动内容
１

、 对于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后成功申请的基金定投计划的投资者，约
定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不为

０

的，定投申购费率永久享受
８

折优惠（若因监管
政策调整等原因，邮储银行有权公告停止该优惠）。

２

、对于不在该活动期间办理的基金定投计划的投资者，不享有定投申
购费率优惠。

３

、该活动的解释权归邮储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及日后
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邮储银行的有关公告。

四、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五、风险提示
１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及《投资人权益须知》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
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
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２

、基金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
行的投资方式。但基金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保证一定
盈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证券代码：６００３６８ 编号：临２００９－２１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
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５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控股股东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局承诺：自股改方案获得通过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其所持股份

３６

个月内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２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华建交通经
济开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广西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
理局一致承诺：自股改方案获得通过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或转让。

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的第
１２

个月后到第
２４

个月期间，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不超过
总股本的

５％

。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的第
２４

个月后到第
３６

个月期间，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上市流
通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１０％

。

３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广西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局持有公司股份
４１

，

５８４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上市流通
１９

，

４８４

，

０００

股，即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该
局所持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该局持有的股份
４１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无偿划转给广西国宏经济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
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局所持股份划转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的公告》）。

＠

？？？？ 截至公告日，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改实施后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

）

第一次限售
股份上市后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

）

第二次限售
股份上市后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

）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０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９．５４ ２３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４９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３８．０９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３０７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９．５４ ２３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４９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３８．０９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份

Ａ

股
１３４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０．４６ ２０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４７．５１ ２７３

，

６６４

，

０００ ６１．９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１３４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０．４６ ２０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４７．５１ ２７３

，

６６４

，

０００ ６１．９１

股份总数
４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因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本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仍然在转股中，可转债持有人将其所持有的
可转债转为本公司股票时，导致了本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上表的数据系以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前的
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的。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别 转股前
的股份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转股后

的股份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３８．０９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３４．５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２７３

，

６６４

，

０００ ６１．９１ ３１８

，

９０８

，

３８０ ６５．４５

股份总额
４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８７

，

２４４

，

３８０ １００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开发行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同年
９

月
１

日起进入转股期，截
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五洲转债”累计有
２１４

，

００７

，

０００

元转成公司的股票“五洲交通”，转股累计为
４５

，

２４４

，

３８０

股，从而导致了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目前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

见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五洲交通的相关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五洲交通本次相关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股权分置改革备忘录第

１４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

数量

持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
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
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
份数量

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
局 １２１

，

８５９

，

２００ ２７．５７ １２１

，

８５９

，

２００ ０

２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３２

，

８２０

，

８００ ７．４３ ３２

，

８２０

，

８００ ０

３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
１３

，

６５６

，

０００ ３．０９ １３

，

６５６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３８．０９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０

注：上表中，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计算，其中公司总股本以可转换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五洲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３６８

）转股前的股本总额
４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计算。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第一

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５

日，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第二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３

，

６８４

，

０００

股（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五洲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国家股
２２

，

４１９

，

２００ －２２

，

４１９

，

２００ ０

国有法人股
１４５

，

９１６

，

８００ －１４５

，

９１６

，

８００ ０

合计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１８

，

９０８

，

３８０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４８７

，

２４４

，

３８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３１８

，

９０８

，

３８０ １６８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４８７

，

２４４

，

３８０

股份总额
４８７

，

２４４

，

３８０ ０ ４８７

，

２４４

，

３８０

注： 上表数据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数据 （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额累计达到已发行股份

１０％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三十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